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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包产到户”的波折：1980年肥西县见闻 

发布日期：2008/06/26   提供单位：党史党建教研室    

■ 张义德

  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时，安徽正在进行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：包产到户。这件事情发生在1978年秋

天和1979年全年。在真理标准讨论中，各地省委书记都有表态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表态的时间并不早，但实际上

却做得最好，就是因为他在安徽积极支持了“包产到户”。 

  首先实行“包产到户”的是安徽的肥西县。 

  1980年1月，我在合肥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。会议期间，马沛文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对当地的“包产到户”进行调查，

并说已通知安徽记者站的余仕昆和我一起调查。于是我就找了余仕昆。 

  我和余仕昆二人从合肥到了肥西县（该县离合肥市很近），主要在南山区。我们见到了区委书记（这位区委书记对

“包产到户”的态度很积极）。当时是冬天，地里的情况看不到。只能同当地的农村干部（区、公社、生产队干部）谈了

话，也访问了几个农民家庭。 

  我们了解到当地实行“包产到户”的直接原因：1978年秋天，安徽省发生大旱灾，为了使秋种（种麦子）能顺利进

行，各级干部就采取了一些措施。有的地方就采取了把生产队的土地直接包给农户种的办法。而这样做的地方，首先是肥

西县。后来，肥西县搞“包产到户”被省委知道了，第一书记万里对此采取了支持的态度。 

  万里：让他们试试。不就是一个县吗？如果减产了，我调全省的粮食来支援他们！ 

  万里同志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，因为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这样的事，都被打了下去。从历史上说，最有名的就是上世

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，安徽实行“责任田”那一次，主要负责人曾希圣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）因为推广“责任田”被罢

了官。 

  万里于1978年秋冬到1979年在安徽遇到的情况，有些类似于曾希圣。但是，时代不同了。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真理标准

问题的讨论，这就有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。而万里又是一个很讲实事求是的人，他对当时安徽省肥西县出现的“包产到

户”这件事的态度是：让他们试试。他甚至说，不就是一个县吗？如果减产了，我调全省的粮食来支援他们！ 

  那么“试”的结果如何呢？在实行“包产到户”的地方，在1979年夏收取得了大丰收；到1979年秋收，又是一个大丰

收。这就是说，“试”的结果是成功了。 

  这样，到了1980年初，万里就敢于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，把“包产到户”的典型拿出来，在全省推广。我们到安徽

调查，正是这个时候。 

  我们在肥西县看到的情况，知道“包产到户”的效果是很不错的。有的农民甚至要我们去看看他家所存的粮食，说去

年（1979年）收的粮食，一年也吃不完。在有一处，我们看到几个农妇在做纳鞋底等针线活。当地生产队干部对我们说，

要是在“大呼隆”时（“包产到户”前），她们还不在地里站着？在地里干活叫“站着”，可见那时劳动效率的低下。 

  “包产到户”与“包干到户”是不同的。 



  当安徽省委推广“包产到户”的时候，在有的地方却采取了一种新的措施，他们不再“包产到户”，而是“包干到

户”。而“包干到户”，是从“大包干”这种形式变化出来的。什么是“大包干”呢？原来在肥西县实行“包产到户”的

同时（1978年秋到1979年），在凤阳等地方却在实行“大包干”到组。这“大包干”也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。 

  这种“大包干”的形式，就是把生产队的土地包给生产组。这种做法，是当时的中央文件（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

业问题的两个文件）中允许的。 

  按照这种“大包干”的办法，收了粮食后，就采取一种比较简便的办法。用当地农民的话说是：“缴足国家的，留足

集体的，剩下都是俺们自己的。”他们还编了几句顺口溜说：“大包干，真简单，直来直去不拐弯。”显然，采用“大包

干”这种办法，同“包产到户”的分配办法（交产再分配，超产奖励等）相比，要简单得多，在群众中实行起来也方便得

多。 

  1980年初，安徽省委推广“包产到户”时，凤阳这些地方就不再搞“包产到户”，而搞起了“包干到户”。这个“包

干到户”，显然比“包产到户”要简便得多，更易为农民所接受。后来中央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大多数地方农民

接受的也是“包干到户”。 

  为什么后来对最先实行“包产到户”的肥西县宣传得比较少呢？ 

  这次（指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）实行“包产到户”，最先是在肥西县。但是，为什么后来对肥西县宣传得比较少呢？

这是因为当时的肥西县委对“包产到户”的态度消极，甚至是反对。如在1979年，肥西县委曾发过指示，要求实现“包产

到户”的公社、生产队把土地收回。当然，实际上是收不回。但发了这样的指示，就表明了县委的一种态度。 

  对于这种把包下去的土地往回收的主张，农民是坚决反对的。他们问：“我们多打粮食犯不犯法？”还有人说：“我

们知道，现在我们国家还要花外汇到国外去买粮食。现在我们自己把粮食种出来，卖给了国家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”农民

的这种态度，是相当有力的。 

  而凤阳等地，先是“大包干到组”，后来又是“包干到户”（1979年及以后），搞得有声有色，就在全国出了名。这

也是后话。 

  这篇报道为什么没能写成？ 

  我从安徽回到报社以后，曾在理论部的范围内，对我所了解到的“包产到户”的情况作了汇报。我汇报后，部里的同

志有些议论，其中一位在会上说，“集体经济不能否定！”听他的口气，显然是不以为然。这种态度，显然同马沛文同志

不一致。 

  当时，我虽采访了“包产到户”，并在部里作了汇报，但并未写成新闻稿，见诸报端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部里领导同志

有不同意见，是一方面的原因（这是直接的）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记得是：听说上面对“包产到户”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不

制止，不宣传。这个态度是谁的，当时也没有明确说，因此我也并不知道。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态度，我们要在报纸上公开

宣传，就是不可能的了。当然，后来（上世纪80年代）有的地方记者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“包产到户”（以及“包干

到户”）的报道，这已经是比较晚了。 

  小平同志对“包产到户”是什么态度？ 

  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邓小平对“包产到户”是什么态度？在1962年7月，邓小平说：“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

方，现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，如实行‘包产到户’、‘责任到田’、‘五统一’等等。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

百分之二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”（《怎样能恢复农业生产》）他认为，这样的问题应该“百家争鸣”，大家出主

意，最后找出办法来。他还说：“现在看来，不论工业还是农业，非退一步不能前进。你不承认这个退？农业不是在退？

公社不是在退？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，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，退了才能前进。”邓小平还指出：“还有一种可

能，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，要使他们合法化。”邓小平引用“黄猫、黑猫，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”这句“四川话”，就

是为了论证“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”，“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”（同上）。 

  （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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